
長榮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管理要點 

110.09.02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長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教職員工宿舍之借用、分配及管

理事宜，特訂定「長榮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管理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教職員工宿舍位於本校第一宿舍四至五樓，由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負責管理。 

三、凡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戶籍地離學校距離超過 70公里(含)以上者，

得申請教職員宿舍，但經學校特許者，亦得專案申請。 

前項戶籍資料之認定，由人力資源發展處協助確認。 

四、教職員工宿舍之分配以一人一間為原則，但遇特殊情況，得專案

處理分配。 

五、獲分配本校宿舍之教職員工，應與本校訂定「教職員工宿舍借用

契約」。借用期間以一學年為原則，除有特殊原因經事前簽報核

准延期遷入外，未依期限遷入者，視同放棄。  

六、教職員工宿舍之分配按空餘數量由總務處受理符合條件之專任教

職員申請登記，並採積分制，以決定分配優先順序。 

積分評定標準如下： 

(一)職別：教師三分、職員一分。 

(二)職務：一級主管七分、二級主管三分。 

(三)年資：按到校任職計算，滿一年給二分，未滿一年者不計分，

年資中斷者不予計分。 

(四)領有殘障手冊人員加七分。 

(五)戶籍地：北部(基隆、台北、桃園、新竹、苗栗)、東部(宜蘭、

花蓮、台東)、離島等加七分；中部(台中、彰化)加三分。 

(六)積分相等者，以到職日期較早者為優先，到職日期相同者，

以抽籤方式決定之。但為延攬優秀教師，增加教師應聘之意願，

服務未滿二年之新進教師可不受上述計算積分之限制，優先分配

之。 

七、住宿期間不可破壞原有房間結構、桌椅、窗簾、門窗及牆壁等設

施。學校有修繕及維護之需要或安全稽查之必要時，借用人須配

合相關作業，不得拒絕。 

八、申請程序： 

(一)每年 5 月 10 日前由申請人填「長榮大學教職員工住宿申請

表」，先送人力資源發展處複查，再送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二)由總務處檢具申請資料排序，簽報校長核准後分配。 



(三)六月底前公告核定名單。 

(四)七月十日前完成住宿保證金之繳納。 

九、借用人應按月由薪資帳戶扣繳清潔維護費，每人每月參仟捌佰元，

另須繳納一個月之保證金，並得逐年依物價指數由總務處提案做

適當調整，俾符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十、教職員工宿舍之管理，以居住者自治方式行之，並應遵守學校訂

定之生活公約。如有違背生活公約情事，由總務處送請人力資源

發展處協處；情節嚴重者，得簽請取消其借用教職員工宿舍之權

益。  

十一、借用人申請退宿應填具「長榮大學教職員工退宿申請表」，自

生效日起算，至遲應於一週內，搬離個人書籍物品等，並將宿舍

鑰匙繳回管理單位；逾期未清者，除沒收原先繳納之保證金外，

留置之個人物品由管理單位逕行以廢棄物處理，不另催告。 

十二、借用人因故離退職或取消住宿權益者，借用契約當然終止，借

用人應自生效日起，一週內搬離宿舍。 

十三、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長榮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生活公約 

 

為維護居住生活環境之安全、寧靜、秩序、整潔、美觀、提升生活品質，保障

全體住戶之利益，特訂立「長榮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生活公約」。希望大家能秉持

著『尊重自己，尊重別人』的態度，共同遵守下列規定： 

 

1.公共走廊嚴禁擺放任何私人物品包括鞋子、拖鞋等。 

 

2.嚴禁大聲喧嘩或產生任何吵雜的聲音，以免妨礙他人睡眠。 

 

3.勿於接待室內舉炊烹調煮食，否則如因而損壞變壓器或發生安全事故，須負

完全責任。 

 

4.愛惜公物，公共物品絕對不得任意移動損壞。水電用畢，應隨手關閉，並隨

時注意防火滅火，不得亂燒廢棄物等雜物。 

 

5.不得在寢室內存放及使用違禁品及易燃物品，違者送警究辦。 

 

6.出入大門、寢室，請隨時關門；夜晚應將門關好，不得擅入他人寢室。 

 

7.請勿飼養寵物。 

 

8.訪客留宿請登記報備，勿有違背師道倫理之作為情事。 

 

9.未經核准，勿更改既有設備，並請維護牆壁之清潔完整，勿使用釘子或任何

會留下痕跡之物品。 

 

以上生活公約，經本人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後簽訂，如有違反，造成其他房客

安寧以及公共危險，本校管理單位有權取消宿舍借用，絕無異議。 

 

承諾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教職員工宿舍借用契約 

出借機關：長榮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借用人姓名：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議定條件如下：  

一、借用項目：單人套房____間(房號：            )。 

二、借用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期間

為   年。但乙方因故離職、退職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在 1星期內遷出，

將借用宿舍恢復原狀後交還甲方。 

三、乙方應遵守宿舍公約，若有違反宿舍公約之情事，經勸導無效者，甲方得視

其情節輕重做適當之處理。 

四、乙方應實際居住，不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份出租、轉租、調換、轉讓、增建、

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亦不得占用他戶宿舍，違反者，甲方得終止借用

契約，乙方應立即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甲方。 

五、借用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甲方得終止借用契約，乙方應無條件配合搬遷，

將借用宿舍交還甲方： 

（一）倒塌、毀損致不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闢或因學校發展需要而整建、拆除。 

（三）用途變更、用途廢止、管理機關變更等。 

（四）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量，管理機關須收回時。 

六、乙方對借用之宿舍及其設備家具等應負善良管理之責，否則對所生損害，應

予賠償。 

七、乙方願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如有違反者，應即終止本借用契約，並對所生損

害負賠償之責。 

八、其他約定事項：乙方遷出後留置於借用宿舍之物品，於期限內仍未搬離

者，視同廢棄物，甲方不另催告，並沒收保證金。 

 

本契約一式 2份，雙方各執 1份。 

 

 

甲方：長榮大學 

乙方：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